2012年中国大陆地区城市消费力 新闻稿
一、前 言
北京华通人商用信息有限公司、台湾辅仁大学商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联合合作，通过统计模型，构建了城市消费力指标，运用该指标对中国大陆不同城市之间的消费水平进行了测算。以2005-2010年全国各城市的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预测了2011年和2012年的城市消费力数据。
城市消费力（ City Consumption Power，简称“CCP”) ，是由城市人口、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等指标构成，根据每个指标对CCP的影响程度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重，采用合成算法构建了此综合性评价指标，可以衡量城市的整体消费能力。
二、城市消费力稳步上升 地区差异明显
经模型测算，2012年全国城市消费力将达到13.2万亿元，比2011年的11.4万亿元增长16.3个百分点，高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GDP增速8.8个百分点。自2005年以来，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和居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化，全国城市消费力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研究成果显示，2012年排名前10位省份的城市消费力合计8万亿元，约占全国城市消费力的60％。其中城市消费力过万亿的省份分别是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占全国城市消费力的25%。 
分城市来看，2012年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排名前20位的城市消费力合计4.7万亿元，约占全国城市消费力的35.6%。除深圳、青岛、苏州、大连、佛山等5个城市外，其余15个城市均为省会城市。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力增速呈西高东低的态势。重庆和成都城市消费力增长速度最快，超过15％；北京、上海、青岛、佛山城市消费力增速低位徘徊，保持在10％以下。
三、结语
城市消费力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国家出台了各种政策促进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增长，以此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从而以国内消费的增长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另一方面，居民对宏观经济发展表达了较高的信心和支持，对经济形势保持了积极的态度，平均消费倾向提高的同时城市消费力也随之提高。为了不断增加消费力，除了从分配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外，还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采取综合性措施，才能有效的提高消费力水平。
附录1   2012年各省城市消费力
	排名 
	省份 
	CCP（亿元） 
	排名 
	省份 
	CCP（亿元） 


	1
	广东省
	13455
	17
	内蒙
	3310

	2
	江苏省
	10364
	18
	吉林省
	3268

	3
	山东省
	10023
	19
	江西省
	2943

	4
	河南省
	7841
	20
	广西
	2829

	5
	浙江省
	7338
	21
	山西省
	2753

	6
	河北省
	7137
	22
	陕西省
	2704

	7
	辽宁省
	6605
	23
	重庆市
	2638

	8
	上海市
	6267
	24
	云南省
	2188

	9
	北京市
	6256
	25
	贵州省
	1249

	10
	湖南省
	6005
	26
	甘肃省
	982

	11
	湖北省
	4571
	27
	新疆
	961

	12
	四川省
	4540
	28
	宁夏
	392

	13
	福建省
	4241
	29
	青海省
	295

	14
	安徽省
	3827
	30
	海南省
	248

	15
	黑龙江省
	3777
	31
	西藏
	72

	16
	天津市
	3373
	　
	　
	　


附录2   2012年城市消费力TOP20
	排名 
	城市 
	CCP（亿元） 
	排名
	城市 
	CCP（亿元） 

	1
	上海市
	6267
	11
	长沙市
	1700

	2
	北京市
	6256
	12
	杭州市
	1639

	3
	广州市
	3467
	13
	南京市
	1606

	4
	天津市
	3373
	14
	沈阳市
	1574

	5
	重庆市
	2638
	15
	郑州市
	1573

	6
	深圳市
	2555
	16
	哈尔滨市
	1507

	7
	成都市
	1987
	17
	大连市
	1493

	8
	青岛市
	1897
	18
	石家庄市
	1417

	9
	苏州市
	1846
	19
	福州市
	1337

	10
	武汉市
	1776
	20
	佛山市
	1262


